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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 調 崗 位 一 覽 表  

 

分 部 ／ 辦 事 處  職 務 範 疇 ／ 計 劃 名 稱  附 錄  

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

及 策 劃 分 部  

 

 

\  

研 究 及 測 驗 發 展  A ( 1 )  

學 校 發 展 分 部 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 A ( 2 )  

特 殊 教 育 分 部  訓 育 及 輔 導  

 

A ( 3 ) 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 

 

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 A ( 4 )  

英 國 語 文 教 育  A ( 5 )  

幼 稚 園 及 小 學  A ( 6 ) 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(第 一 組 )  

 

 

A ( 7 ) 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(第 二 組 )  

 

A ( 8 )  

外 籍 英 語 教 師  A ( 9 )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(地 理 科 )  A ( 1 0)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(中 國 歷 史 科 )  A ( 1 1)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(歷 史 科 )  A ( 1 2)  

體 育  

 

A ( 1 3)  

教 育 基 建 分 部  

 

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秘 書 處 (第 一 組 )  A ( 1 4) 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秘 書 處 (第 二 組 )  A ( 1 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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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借 調 崗 位 一 覽 表  

 

分 部 ／ 辦 事 處  職 務 範 疇 ／ 計 劃 名 稱  附 錄  

質 素 保 證 分 部  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 A ( 1 6) 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 語 文 教 學 支 援  

 

A ( 1 7)  

中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 A ( 1 8)  

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 

 

A ( 1 9)  

校 本 專 業 支 援  A ( 2 0)  

科 技 教 育  

 

A ( 2 1)  

科 學 教 育  A ( 2 2) 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

A ( 2 3)  

A ( 2 4)  

資 訊 科 技 管 理 分 部  系 統 及 資 訊 管 理  A ( 2 5) 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 

 

 

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計 劃  A ( 2 6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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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及 策 劃 分 部  

研 究 及 測 驗 發 展 組  

 

研 究 及 測 驗 發 展 組 的 工 作  

研 究 及 測 驗 發 展 組 負 責 監 督 和 統 籌 香 港 參 與 的 三 項 國 際 研 究 ， 包

括 「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劃 」 (P IS A )、 「 國 際 數 學 與 科 學 趨 勢 研

究 」 (T IM SS )  及「 全 球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」 (P IR LS )，以 評 估

香 港 學 生 在 不 同 範 疇 運 用 所 學 知 識 與 技 能 的 表 現 ， 從 全 球 角 度 了

解 香 港 教 育 體 系 的 成 效 ， 從 而 制 定 更 精 準 的 優 化 措 施 ， 推 動 香 港

教 育 持 續 進 步 。 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協 助 籌 辦 與 國 際 研 究 結 果 相 關 的 推 廣 ／ 宣 傳 及 發 布 活 動 ；  

( b )  協 助 於 香 港 籌 辦 T IMSS 20 2 7 主 測 試 ；  

( c )  協 助 擬 備 國 際 研 究 的 報 告 及 其 他 文 件 ； 及  

( d )  協 助 安 排 與 國 際 研 究 相 關 的 會 議 、 研 討 會 及 簡 報 會 。 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11 3 8 室 上 班，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

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

定 。 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持 有 ( i )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

學 歷 ； ( i i )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( i i i )於 二 零

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五 年 數 學 教 育 、 科 學 教

育 或 其 他 S T EA M 教 育 相 關 學 習 領 域 ／ 科 目 全 職 教 學 經 驗。申 請 人

如 主 修 數 學 或 與 科 學 相 關 科 目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表 內 註 明 過 去 五 個 學 年 所 教 授 的 主 要 及 次 要

科 目 。  

查 詢  

教 育 主 任 (研 究 及 測 驗 發 展 )3  

陳 志 文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66 1 1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4  03 4 0  

電 郵 地 址 ： eo r td 3@ e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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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學 校 發 展 分 部  

生 涯 規 劃 教 育 組  

 

生 涯 規 劃 教 育 組 的 工 作  

生 涯 規 劃 教 育 組 專 責 支 援 中 學 為 校 內 學 生 提 供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及 升

學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。 為 加 強 對 學 校 的 支 援 ， 促 使 學 校 以 更 全 面 及 有

系 統 的 方 式 推 行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，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組 會 進 行 諮 詢 探

訪，為 學 校 提 供 校 本 支 援；舉 辦 培 訓 課 程、專 題 研 討 會 及 工 作 坊 ，

藉 以 分 享 成 功 經 驗 ； 向 學 生 和 家 長 推 廣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及 升 學 就 業

輔 導 的 重 要 性 ； 以 及 透 過 推 行 「 商 校 合 作 計 劃 」 為 學 生 籌 辦 事 業

探 索 活 動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探 訪 學 校 並 就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及 升 學 就 業 輔 導，提 供 校 本 專 業 支

援 ；  

( b )  撰 寫 訪 校 報 告 ， 以 及 協 助 編 寫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評 估 報 告 ；  

( c )  協 助 組 織 教 師 專 業 交 流 網 絡 ；  

( d )  協 助 舉 辦 研 討 會、分 享 會 及「 商 校 合 作 計 劃 」下 的 事 業 探 索 活

動 ， 推 廣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及 升 學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的 有 效 實 例 ；  

( e )  支 援 及 監 察 為 學 生、教 師 及 家 長 提 供 的「 商 校 合 作 計 劃 」事 業

探 索 活 動 ；  

( f )  協 助 為 參 與「 商 校 合 作 計 劃 」下「 假 期 工 作 體 驗 計 劃 」和「 導

師 計 劃 」的 學 生 進 行 活 動 後 反 思 及 檢 討，並 提 供 寶 貴 的 回 饋 ； 

( g )  協 助 聯 繫 現 有 及 日 後 有 可 能 加 入 「 商 校 合 作 計 劃 」 的 機 構 伙

伴 ， 並 向 不 同 持 份 者 推 廣 「 商 校 合 作 計 劃 」 ；  

( h )  協 助 增 潤 生 涯 規 劃 資 訊 網 站 的 內 容，為 學 校、教 師 及 學 生 提 供

支 援 ； 以 及  

( i )  協 助 處 理 組 內 其 他 職 務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九 龍 塘 沙 福 道 19 號 教 育 局 九 龍 塘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東

座 平 台 EP0 5 室 上 班，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，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

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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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學 校 發 展 分 部  

生 涯 規 劃 教 育 組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學 位 教 師 ／ 高

級 學 位 教 師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

五 年 的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和 三 年 的 中 學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及 升 學 就 業 輔 導

工 作 經 驗 。 申 請 人 如 曾 接 受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及 升 學 就 業 輔 導 專 業 訓

練 ， 例 如 曾 修 讀 中 學 升 學 就 業 輔 導 及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證 書 課 程 ， 可

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查 詢  

行 政 主 任 (生 涯 規 劃 教 育 )  

何 家 熙 先 生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6 98  30 5 2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7 70  20 1 2  

電 郵 地 址 ： ex o l p e@ edb . gov.h k  

 

mailto:exolpe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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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特 殊 教 育 分 部  

訓 育 及 輔 導 組  

訓 育 及 輔 導 組 的 工 作  

訓 育 及 輔 導 組 負 責 就 學 生 訓 育 及 輔 導 事 宜 向 學 校 提 供 專 業 支 援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探 訪 學 校，並 就 學 生 訓 育 及 輔 導 事 宜 向 中 小 學 提 供 專 業 支 援 及

諮 詢 服 務 ；  

( b )  就 推 行「 多 元 智 能 躍 進 計 劃 」向 學 校 提 供 支 援，包 括 舉 辦 訓 練

營 、 進 行 學 校 發 展 探 訪 、 訪 營 活 動 和 教 師 培 訓 活 動 ， 以 及 向

學 校 提 供 諮 詢 服 務 ；  

( c )  為 學 生 、 訓 育 及 輔 導 教 師 ／ 人 員 策 劃 和 舉 辦 訓 練 課 程 及 工 作

坊 ；  

( d )  支 援 為 學 校 推 行 的 專 題 計 劃 ； 以 及  

( e )  編 製 和 試 用 有 關 學 生 訓 育 及 輔 導 服 務 的 參 考 資 源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太 古 城 太 古 灣 道 1 4 號 訓 育 及 輔 導 組 上 班，亦 可 能

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、 營 地 或 政 府 辦 事 處 ， 實 際 安 排 由

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

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五 年 的 教 學 經 驗 。 申 請 人 如 曾

接 受 訓 育 ╱ 輔 導 專 業 訓 練 ， 並 具 有 至 少 三 年 學 校 訓 育 ╱ 輔 導 工 作

經 驗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借 調 人 員 或 須 於 辦 公 時 間 以 外 工 作，以 及 負 責 籌 辦 訓 練 宿 營 活

動 。  

 

查 詢  

行 政 主 任 (訓 育 及 輔 導 )  

王 嘉 盈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63  46 8 3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64  46 4 3  

電 郵 地 址 ： ex og d@ e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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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組  

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組 的 工 作  

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組 負 責 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科 的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， 籌 辦

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和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以 支 援 學 校 和 教 師 落 實 課

程 。 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開 發 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科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並 協 助 學 校 試 用 相 關 資

源 ；  

( b )  協 助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(例 如 研 討 會 、 工 作 坊 、 本 地 和 內

地 考 察 )；  

( c )  協 助 籌 辦 學 校 網 絡 活 動，與 前 線 教 師 分 享 發 展 與 推 行 公 民 與 社

會 發 展 科 課 程 的 經 驗 和 良 好 做 法 ；  

( d )  協 助 籌 辦 有 關 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科 的 學 生 活 動，豐 富 學 生 的 學 習

經 歷 ； 以 及  

( e )  蒐 集 和 整 合 學 校 的 良 好 做 法 。 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組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

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

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持 有 學 士 學 位 及 學 位 教

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，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

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高 中 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)2  

林 婉 珊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57 8 9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3  52 9 9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 do csd 2 @ ed 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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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英 國 語 文 教 育 組  

 

英 國 語 文 教 育 組 的 工 作  

英 國 語 文 教 育 組 負 責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的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， 籌 辦 教 師 專

業 發 展 課 程 和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以 支 援 學 校 及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

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以 豐 富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、 提 升 他 們 學 習 英

語 的 興 趣 和 推 動 自 主 英 語 學 習 ；  

( b )  舉 辦 專 業 發 展 課 程，包 括 工 作 坊、研 討 會、學 習 圈 和 分 享 會 ，

以 推 動 英 語 學 習 和 英 文 科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；  

( c )  籌 辦 學 生 活 動 及 比 賽 ， 為 學 生 提 供 真 實 情 景 和 機 會 ， 讓 他 們

能 運 用 所 學 習 的 知 識 、 技 能 、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； 以 及  

( d )  進 行 學 校 探 訪 及 ／ 或 焦 點 小 組 訪 談 ， 以 蒐 集 和 整 合 學 校 的 良

好 做 法 ， 供 學 界 參 考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組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

其 他 地 點 (例 如 學 校 )工 作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； 持 有 主 修 英 國 語

文 、 英 語 研 究 、 英 國 文 學 、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或 翻 譯 的 學 士 ／ 碩 士 ／

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

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小

學 或 中 學 英 國 語 文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英 文 )2  

江 靜 雯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64 7 0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8 34  78 1 0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 do e 2@ e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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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6)  

第 1 頁 (共 1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幼 稚 園 及 小 學 組  

 

幼 稚 園 及 小 學 組 的 工 作  

幼 稚 園 及 小 學 組 負 責 幼 稚 園 、 小 學 及 小 學 人 文 科 的 課 程 發 展 工

作 ，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和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以 支 援 學 校 及 教

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協 助 推 行 小 學 人 文 科 學 習 圈，包 括 於 探 訪 學 校 時 協 助 教 師 進 行

公 開 課 、 分 享 經 驗 等 ；  

( b )  根 據 《 小 學 人 文 科 課 程 指 引 》 的 學 習 內 容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；  

( c )  協 助 籌 劃 和 舉 辦 小 學 人 文 科 相 關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；  

( d )  與 學 校 建 立 網 絡，與 前 線 教 師 分 享 發 展 和 推 行 小 學 人 文 科 課 程

的 經 驗 和 良 好 做 法 ； 以 及  

( e )  協 助 收 集 學 界 對 推 行 小 學 人 文 科 的 意 見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幼 稚 園 及 小 學 組 辦 事 處 上 班 ， 亦 可

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

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

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常 識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申 請 人 如

具 小 學 人 文 科 教 學 經 驗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幼 稚 園 及 小 學 ／ 人 文 )  

冼 麗 馨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58 5 7  

傳 真 號 碼 ： 31 04  05 4 2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do kpp h @ed 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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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組  

(第 一 組 )  

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組 (第 一 組 )的 工 作 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組 (第 一 組 )負 責 價 值 觀 教 育 的 課 程 發 展 工

作，並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、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和 舉 辦 學 生 活 動 ，

以 支 援 學 校 及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， 營 造 正 面 校 園

學 習 氛 圍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支 援 《 價 值 觀 教 育 課 程 架 構 》 定 稿 的 發 布 工 作 ， 包 括 但 不 限

於 ：  

­ 就 多 個 範 疇 開 發 和 試 用 新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有 關 範 疇 包 括 健

康 生 活 教 育 、 性 教 育 、 生 命 教 育 、 媒 體 和 資 訊 素 養 教 育 、

公 民 教 育 、 中 華 文 化 與 美 德 的 學 習 、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， 以

及 首 要 培 育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；  

­ 在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中 ， 與 前 線 教 師 分 享 發 展 和 推 行 價 值

觀 教 育 課 程 的 經 驗 ；  

­ 協 助 籌 劃 和 舉 辦 推 廣 價 值 觀 教 育 及《 價 值 觀 教 育 課 程 架 構 》

的 教 師 及 ／ 或 學 生 計 劃、活 動、比 賽 及 ／ 或 其 他 宣 傳 推 廣；

以 及  

( b )  探 訪 學 校，蒐 集 學 校 推 行 價 值 觀 教 育 的 良 好 做 法，就 課 程 規 劃

及 推 行 提 供 回 饋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九 龍 彌 敦 道 40 5 號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4 樓 德 育 、 公 民

及 國 民 教 育 組 (第 一 組 )上 班，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，例 如 學 校

及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

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與 價 值 觀 教 育 相 關 的 全 職

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申 請 人 如 就 價 值 觀 教 育 具 有 領 導 課 程 規 劃 及 推 行、設 計 學 與 教

資 源 和 籌 辦 學 生 活 動 經 驗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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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7)  

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組  

(第 一 組 )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)4  

周 安 琪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1 53  74 8 4  

傳 真 號 碼 ： 34 26  92 6 5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do m cn e 4@ e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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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8)  

第 1 頁 (共 1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組  

(第 二 組 )  

 

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的 工 作  

德 育、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負 責 國 民 教 育 的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，

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、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和 籌 辦 全 方 位 學 習 活

動 ， 以 支 援 學 校 及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促 進 學 習 圈 的 伙 伴 學 校 推 動 校 本 國 民 教 育 (包 括 中 華 文 化 、 非

物 質 文 化 遺 產 、 國 情 、 國 家 地 理 、 傳 統 科 學 與 科 技 、《 憲 法 》

和 《 基 本 法 》 教 育 )；  

( b )  開 發 有 關 國 民 教 育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；  

( c )  協 助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並 擔 任 講 者，分 享 發 展 和 推 行 國 民

教 育 課 程 的 經 驗 ； 以 及  

( d )  協 助 籌 辦 有 關 國 民 教 育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(包 括 本 地 考 察 )，豐

富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教 育 局 九 龍 塘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

育 組 (第 二 組 )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(例 如 學 校 )工 作 ， 實 際 安

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

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與 國 民 教 育 相 關 的 全 職 教

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查 詢  

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)2 2  

林 志 德 先 生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6 98  31 6 2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8 77  79 5 4  

電 郵 地 址 ： cd om cne2 2@ e 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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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外 籍 英 語 教 師 組  

 

外 籍 英 語 教 師 組 的 工 作  

外 籍 英 語 教 師 組 負 責 支 援 在 香 港 推 行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」

(下 稱「 英 語 教 師 」 )計 劃，為 所 有 公 營 小 學 和 中 學 提 供 專 業 支 援 ，

並 籌 辦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， 以 支 援 學 校 和 教 師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， 務 求

令 「 英 語 教 師 」 計 劃 對 英 語 的 學 與 教 發 揮 最 大 效 用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協 助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，以 支 援 創 新 項 目，推 動 在 中 學 英 國 語 文

教 育 中 運 用 創 意 英 語 和 各 種 形 式 的 語 文 藝 術 ；  

( b )  籌 辦 學 校 網 絡 活 動、聯 課 活 動 及 專 業 發 展 課 程，包 括 發 展 教 師

學 習 社 羣 ， 以 推 動 英 語 閱 讀 、 學 習 和 創 新 教 學 ；  

( c )  協 助 策 劃、籌 辦 和 檢 討 學 生 比 賽，以 及 與 比 賽 相 關 的 教 師 工 作

坊 ， 以 支 援 在 教 學 上 應 用 相 關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；  

( d )  蒐 集 和 推 廣 學 校 英 語 學 習 和 善 用 學 與 教 資 源 的 良 好 做 法；以 及  

( e )  協 助 為 內 地 與 本 地 的 英 文 科 教 師 籌 辦 專 業 交 流 活 動 *。  

 

*   .此 職 責 只 適 用 於 有 興 趣 參 加「 香 港 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 劃 」

的 英 文 科 教 師 。 此 計 劃 旨 在 建 構 香 港 與 內 地 英 文 科 教 師 的 專

業 交 流 平 台 ， 促 進 彼 此 的 專 業 發 展 。 教 師 交 流 活 動 會 在 香 港

和 廣 東 省 舉 行 。 參 與 計 劃 的 本 地 教 師 會 到 訪 內 地 學 校 ， 並 與

內 地 教 師 進 行 專 業 交 流 活 動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新 界 荃 灣 青 山 公 路 17 4 -2 0 8 號 荃 灣 多 層 停 車 場 大

廈 11 樓 11 2 0 室 外 籍 英 語 教 師 組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(例 如

學 校 )工 作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英 文 科 教 師，以

及 ( a )持 有 英 國 語 文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； (b )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

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( c )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

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中 學 英 國 語 文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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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外 籍 英 語 教 師 組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借 調 人 員 如 參 加「 香 港 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 劃 」，須 到 訪 廣

東 省 學 校，並 參 與 各 項 交 流 活 動，包 括 共 同 備 課、課 堂 檢 討 和

分 享 會 等 。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外 籍 英 語 教 師 )1  

黃 冠 瑜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5 49  83 3 9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3 34  87 0 7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 do n e t1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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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0 )  

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一 組 )  

地 理 科  

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一 組 )的 工 作  

個 人、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一 組 )負 責 個 人、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的 課

程 發 展 工 作 ，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和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以 支 援

學 校 及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支 援 地 理 科 的 課 程 發 展，包 括 開 發 和 試 用 涵 蓋 國 家 地 理、實 地

考 察 、 數 字 教 育 和 氣 候 素 養 學 習 元 素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；  

( b )  協 助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， 內 容 包 括 ( i )協 助 規 劃 和 設 計 地

理 課 程 及 學 與 教 活 動 ， 以 促 進 中 學 地 理 教 育 ； ( i i )在 地 理 科 中

推 行 實 地 考 察；以 及 ( i i i )將 數 字 教 育 融 入 課 程 的 策 略，促 進 地

理 科 的 學 與 教 ；  

( c )  向 學 習 圈 內 的 前 線 教 師 分 享 將 國 家 地 理 學 習 元 素 融 入 初 中 和

高 中 地 理 科 課 程 的 經 驗 和 良 好 做 法 ； 以 及  

( d )  協 助 蒐 集 關 於 推 行 地 理 科 課 程 的 意 見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13 樓 1 3 19 室 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

育 組 辦 事 處 上 班，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(例 如 學 校 )工 作，實 際 安 排

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的 現 職 學 位 教 師 ╱ 高 級 學 位 教 師 ； 持

有 主 修 地 理 的 學 士 ／ 碩 士 ／ 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

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

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中 學 地 理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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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0 )  

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一 組 )  

地 理 科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)3  

周 玉 蓮 博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58 6 6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3  52 9 9  

電 郵 地 址 ： ch auy u k l i n@ e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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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1)  

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  

中 國 歷 史 科 (初 中 及 高 中 )  

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的 工 作  

個 人、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負 責 就 相 關 的 課 程 發 展 事 宜 提 供

意 見 ， 並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支 援 學 校 及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

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檢 視 和 編 製 初 中 中 國 歷 史 科 修 訂 課 程 及 高 中 中 國 歷 史 科 優 化

課 程 的 教 材 ；  

( b )  協 助 籌 辦 全 港 學 生 學 習 活 動 ， 推 廣 中 國 歷 史 科 ；  

( c )  協 助 推 行 多 元 化 的 學 與 教 策 略，包 括 將 人 工 智 能、電 子 學 習 平

台 和 體 驗 式 學 習 等 數 字 教 育 元 素 融 入 課 堂 ；  

( d )  協 助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，包 括 初 中 中 國 歷 史 科 修 訂 課 程 及

高 中 中 國 歷 史 科 優 化 課 程 的 課 程 規 劃 和 學 與 教 ； 以 及  

( e )  協 助 建 立 教 師 學 習 社 羣，促 進 中 國 歷 史 科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及 協

作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13 樓 1 3 19 室 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

育 組 辦 事 處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

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的 現 職 學 位 教 師 ╱ 高 級 學 位 教 師 ； 持

有 主 修 中 國 歷 史 ／ 歷 史 的 學 士 ／ 碩 士 ／ 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

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

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中 學 中 國 歷 史 科 ／ 歷 史 科 全 職

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或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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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1)  

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  

中 國 歷 史 科 (初 中 及 高 中 )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)2  

陳 嘉 雯 女 士 (初 中 )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58 6 0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3  52 9 9  

電 郵 地 址 ： c a rm enc h a n@ e db .g ov .h k  

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)6  

朱 治 夫 博 士 (高 中 )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57 1 6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3  52 9 9  

電 郵 地 址 ： c f ch u@ed 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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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2 )  

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  

歷 史 科  

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的 工 作  

個 人、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負 責 個 人、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相 關

的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， 並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和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

以 支 援 學 校 及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編 製 和 試 用 初 中 歷 史 科 修 訂 課 程 及 高 中 歷 史 科 優 化 課 程 的 學

與 教 資 源 ；  

( b )  協 助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，包 括 初 中 歷 史 科 修 訂 課 程 及 高 中

歷 史 科 優 化 課 程 的 課 程 規 劃 和 學 與 教 ；  

( c )  編 製 和 試 用 以 歷 史 資 料 為 本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( 包 括 電 子 學 習 資

源 )，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和 促 進 探 究 式 學 習 ； 以 及  

( d )  為 歷 史 科 教 師 建 立 學 習 網 絡，以 試 用 學 與 教 資 源、促 進 網 內 學

校 之 間 的 專 業 溝 通，以 及 與 學 校 分 享 發 展 和 推 行 課 程 的 經 驗 及

良 好 做 法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13 樓 1 3 19 室 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

育 組 辦 事 處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

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的 現 職 學 位 教 師 ╱ 高 級 學 位 教 師 ； 持

有 主 修 歷 史 的 學 士 ／ 碩 士 ／ 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

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

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中 學 歷 史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或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借 調 人 員 須 在 原 任 學 校 推 行 和 評 估 所 編 訂 的 歷 史 科 教 材，並 與

其 他 教 師 共 同 備 課 ， 以 及 進 行 觀 課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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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2 )  

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組 (第 二 組 )  

歷 史 科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個 人 、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)5  

胡 俊 傑 博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65 2 7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3  52 9 9  

電 郵 地 址 ： ke i t hckw o o @ e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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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3 )  

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體 育 組  

 

體 育 組 的 工 作  

體 育 組 負 責 體 育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， 並 為 學 校 ／ 教 師 提 供

意 見 和 支 援 ， 幫 助 學 生 建 立 活 躍 及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。 該 組 亦 籌 辦

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、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和 籌 辦 活 動 ， 以 支 援 學 校 及

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， 包 括 推 動 「 躍 動 校 園  活 力

人 生 」 ( AS AP )計 劃 ， 以 及 將 體 育 科 納 入 中 學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的 「 校

內 成 績 評 估 」 科 目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開 發 體 育 科 的「 學 習 成 果 架 構 」學 與 教 資 源，並 支 援 學 校 試 用

有 關 資 源 ；  

( b )  為 學 校 ／ 體 育 科 教 師 建 立 和 發 展 有 關 體 育 科 評 估 的 學 習 社 群； 

( c )  籌 辦 體 育 科 評 估 工 作 坊 、 研 討 會 及 學 習 社 群 活 動 ；  

( d )  與 學 校 合 作 建 立 校 本 體 育 科 評 估 示 例 資 源 庫 和 編 製 體 育 科 的

學 與 教 資 源 ；  

( e )  與 學 校 ／ 體 育 科 教 師 建 立 網 絡 ， 以 推 廣 M VPA 60 計 劃 ， 並 與

前 線 教 師 分 享 發 展 和 推 行 體 育 科 課 程 的 經 驗 和 良 好 做 法；以 及  

( f )  協 助 籌 辦 和 推 行 體 育 科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北 角 渣 華 道 32 3 號 3 樓 體 育 組 辦 事 處 上 班 ， 亦 可

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

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的 現 職 教 師 ； 持 有 主 修 體 育 ／ 運 動 相

關 學 科 的 學 士 ／ 碩 士 ／ 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

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

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體 育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或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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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( 13 )  

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課 程 發 展 處  

體 育 組  

 

查 詢  

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體 育 )1  

李 康 禮 先 生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6 24  42 5 6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7 61  42 9 1  

電 郵 地 址 ： cd op e1@ e 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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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 (共 1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教 育 基 建 分 部 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秘 書 處  

第 一 組  

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秘 書 處 的 工 作 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(基 金 )在 一 九 九 八 年 獲 政 府 撥 款 5 0 億 元 成 立 ， 用 以

資 助 值 得 推 行 、 屬 試 驗 及 單 次 性 質 ， 並 旨 在 提 高 教 育 質 素 和 在 幼

稚 園 、 小 學 、 中 學 及 特 殊 教 育 範 疇 推 廣 優 質 教 育 的 計 劃 。 基 金 秘

書 處 負 責 為 基 金 提 供 秘 書 支 援 服 務 。 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協 助 監 察 獲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進 展 ， 並 撰 寫 計 劃 評 估 報 告 ；  

( b )  就 監 察 獲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相 關 工 作，為 評 審 及 監 察 專 責 委 員 會

的 運 作 提 供 支 援 ；  

( c )  協 助 籌 辦 簡 介 會 、 諮 詢 環 節 和 工 作 坊 ， 以 推 廣 基 金 的 撥 款 計

劃 ； 以 及  

( d )  協 助 檢 視 和 修 訂 計 劃 評 估 文 件 。 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香 港 太 古 城 太 古 灣 道 1 4 號 4 樓 4 0 3 室 上 班，亦 可

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

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教 師，並

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四 年 小 學 及 ／ 或

中 學 的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表 內 註 明 過 去 四 個 學 年 所 教 授 的 主 要 及 次 要

科 目 。  

查 詢  

行 政 主 任 (優 質 教 育 基 金 )1  

張 嘉 叡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123 6090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30 4451 

電 郵 地 址 ： exoqef1@edb.gov.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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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教 育 基 建 分 部 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秘 書 處  

第 二 組  

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秘 書 處 的 工 作 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(基 金 )在 一 九 九 八 年 獲 政 府 撥 款 5 0 億 元 成 立 ， 用 以

資 助 值 得 推 行 、 屬 試 驗 及 單 次 性 質 ， 並 旨 在 提 高 教 育 質 素 和 在 幼

稚 園 、 小 學 、 中 學 及 特 殊 教 育 範 疇 推 廣 優 質 教 育 的 計 劃 。 基 金 秘

書 處 負 責 為 基 金 提 供 秘 書 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探 訪 學 校 並 撰 寫 訪 校 報 告，以 監 察 和 審 視 獲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進

展 ， 並 就 推 行 計 劃 提 供 到 校 支 援 ；  

( b )  評 估 獲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成 效 ， 審 視 在 計 劃 下 開 發 的 產 品 及 資

源 ， 並 撰 寫 計 劃 評 估 報 告 ；  

( c )  協 助 籌 辦 簡 介 會、研 討 會 及 全 港 推 廣 活 動，以 推 廣 基 金，並 分

享 獲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有 效 實 例 ； 以 及  

( d )  促 進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主 題 網 絡 參 與 學 校 的 專 業 交 流 和 協 作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香 港 太 古 城 太 古 灣 道 1 4 號 4 樓 4 0 3 室 上 班，亦 可

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

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教 師，並

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四 年 小 學 及 ／ 或

中 學 的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b ) 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表 內 註 明 過 去 四 個 學 年 所 教 授 的 主 要 及 次 要

科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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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教 育 基 建 分 部 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 秘 書 處  

第 二 組  

 

查 詢  

行 政 主 任 (優 質 教 育 基 金 )1  

張 嘉 叡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1 23  60 9 0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30  44 5 1  

電 郵 地 址 ： ex oq e f1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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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質 素 保 證 分 部  

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組 2 

 

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組 2 的 工 作  

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組 2 主 要 負 責 為 學 生 籌 辦 配 合 學 校 課 程 的

內 地 交 流 計 劃 ， 讓 學 生 親 身 體 會 國 家 在 不 同 方 面 的 發 展 ， 深 化 課

堂 所 學 ， 並 擴 闊 他 們 的 視 野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協 助 擬 定 有 關 推 行 內 地 交 流 計 劃 的 策 略，以 切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學

習 需 要 ；  

( b )  協 助 規 劃 和 推 行 內 地 交 流 計 劃、定 期 實 地 監 察，以 及 舉 辦 簡 介

會 和 分 享 會 ；  

( c )  編 製 內 地 交 流 計 劃 的 學 習 材 料 ；  

( d )  通 過 研 討 會 分 享 協 助 推 廣 與 內 地 交 流 計 劃 相 關 的 經 驗 ；  

( e )  探 訪 學 校 ， 並 提 供 到 校 支 援 服 務 ； 以 及  

( f )  協 助 更 新 籌 辦 校 本 內 地 交 流 計 劃 的 相 關 指 引 及 工 作 須 知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組 2 辦 事 處

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

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。借 調 人 員 須 往 內 地 參 與 交 流 計 劃。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教 師；持

有 中 國 語 文 ／ 人 文 ／ 通 識 教 育 ／ 科 學 ／ 科 技 ／ 常 識 ／ 社 會 科 學 學

科 的 大 學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

學 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七 年

相 關 學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精 通 普 通 話 者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表 內 註 明 所 修 讀 學 位 課 程 的 主 修 和 副 修 科

目，如 有 其 他 學 歷 (例 如 碩 士 ／ 博 士 學 位 )，亦 須 在 申 請 表 內 詳

細 列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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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質 素 保 證 分 部  

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組 2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)4  

曾 雪 汶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65 9 4  

傳 真 號 碼 ： 31 04  48 0 5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cdolwlme4@edb.gov.hk  

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全 方 位 學 習 及 內 地 交 流 )5  

陳 繼 耀 先 生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65 4 5  

傳 真 號 碼 ： 31 04  07 1 6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cdolwlme5@edb.gov.hk 

 

mailto:scdolwlme4@edb.gov.hk
mailto:scdolwlme5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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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語 文 教 學 支 援 組  

 

語 文 教 學 支 援 組 的 工 作  

為 加 強 支 援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的 語 文 教 育 ， 語 文 教 學 支 援 組 應 語 文 教

育 及 研 究 常 務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， 成 立 教 學 顧 問 專 責 小 組 ， 成 員 包 括

資 深 語 文 教 師 和 語 文 專 家 ， 協 助 學 校 推 行 課 程 改 革 ， 特 別 是 語 文

的 學 與 教。語 文 教 學 支 援 組 負 責 策 劃、推 行 和 評 估 學 校 支 援 服 務 ，

並 推 廣 學 校 語 文 課 程 發 展 的 良 好 做 法 和 分 享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提 供 到 校 支 援 服 務 和 發 展 教 師 學 習 社 羣，以 協 助 小 學 及 ／ 或 中

學 中 國 語 文 科 ／ 英 國 語 文 科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倡 議，培 育 課 程 領 導

才 能 ；  

( b ) 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，包 括 發 展 教 師 學 習 社 羣，以 促 進 小 學

及 ／ 或 中 學 校 長、中 國 語 文 科 ／ 英 國 語 文 科 科 主 任 及 教 師 的 專

業 發 展 ；  

( c )  協 助 蒐 集 和 推 廣 中 國 語 文 ／ 英 國 語 文 學 與 教 的 良 好 做 法 和 資

源 方 案 ， 供 小 學 及 ／ 或 中 學 參 考 ；  

( d )  進 行 有 關 小 學 及 ／ 或 中 學 中 國 語 文 ／ 英 國 語 文 學 與 教 的 研 究

及 發 展 項 目 ；  

( e )  與 校 長 或 校 內 有 關 人 士 聯 繫，檢 討 學 校 語 文 課 程 發 展 的 進 度 ；

以 及  

( f )  協 助 為 內 地 及 本 地 的 英 國 語 文 科 教 師 舉 辦 專 業 交 流 活 動 *。  

 

*   .此 職 責 適 用 於 參 與 「 香 港 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 劃 」 的 英 國

語 文 科 教 師 。 此 計 劃 旨 在 建 構 香 港 與 內 地 英 國 語 文 科 教 師 的

專 業 交 流 平 台 ， 促 進 彼 此 的 專 業 發 展 。 計 劃 內 容 包 括 在 香 港

和 廣 東 省 舉 行 的 交 流 活 動 ， 參 與 計 劃 的 教 師 會 到 訪 內 地 學

校 ， 並 與 內 地 教 師 進 行 實 體 及 線 上 形 式 的 專 業 交 流 活 動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教 育 局 九 龍 塘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語 文 教 學 支 援 組 辦 事

處 及 獲 派 駐 的 學 校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實 際 安 排 由

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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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語 文 教 學 支 援 組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／ 中 學 ( 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 的 現 職 科 主

任、副 科 主 任、教 授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的 統 籌 教 師 或 級 別 統 籌 教 師 ；

持 有 中 國 語 文 ／ 英 國 語 文 及 ／ 或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／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的

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

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六 年 小

學 及 ／ 或 中 學 中 國 語 文 科 ／ 英 國 語 文 科 的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申 請 人

如 持 有 中 國 語 文 ／ 英 國 語 文 及 ／ 或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／ 英 國 語 文 教 育

的 碩 士 或 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更 佳 。 目 前 正 參 與 本 年 度 教 師 借 調

計 劃 的 申 請 人 也 會 獲 考 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工 作 地 點 、 工 作 性 質 和 時 間 分 配  

( a )  借 調 人 員 須 定 期 到 語 文 教 學 支 援 組 辦 事 處 與 專 責 小 組 成 員 會

面 ， 共 同 策 劃 和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(包 括 學 習 社 羣 )、 檢 討

工 作 成 效 和 評 估 學 校 語 文 課 程 發 展 的 進 度、共 同 開 發 學 與 教 資

源 ， 以 及 參 與 部 門 內 部 培 訓 活 動 。  

( b )  借 調 人 員 會 獲 派 往 其 他 學 校，協 助 教 師 進 行 學 校 語 文 課 程 發 展

工 作，包 括 共 同 備 課 、 觀 課 、 舉 辦 校 本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工 作 坊 ，

以 及 與 學 校 有 關 各 方 進 行 討 論 等 。  

( c )  借 調 人 員 如 參 加 「 香 港 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 劃 」， 須 到 訪 廣

東 省 學 校，並 參 與 各 項 交 流 活 動，包 括 共 同 備 課、課 堂 檢 討 和

分 享 會 等 。  

( d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查 詢  

行 政 主 任 (語 文 教 學 支 援 )  

王 名 晙 先 生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6 98  39 6 7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3 64  02 7 3  

電 郵 地 址 ： ex o l l s@ e db . go v . hk  

 



 

教育局通函第 15 /2026 號  
 

附 錄 A ( 18 )  

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中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 

 

中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的 工 作  

中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為 學 校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， 通 過 與

學 校 的 協 作 ， 提 升 教 師 在 發 展 學 校 課 程 方 面 的 專 業 能 力 ， 並 讓 他

們 掌 握 更 多 有 效 的 教 學 方 法 ， 以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， 幫 助 學 生

盡 展 所 長 。 該 組 同 時 推 動 教 師 之 間 、 學 校 之 間 及 校 內 的 協 作 和 反

思 文 化 ， 藉 以 鼓 勵 同 儕 互 相 支 援 ， 促 進 持 續 發 展 。  

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， 支 援 服 務 會 涵 蓋 三 個 學 習 領 域 (即 數 學 教

育、科 學 教 育，以 及 個 人、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)；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科 ；

以 及 S T EA M (科 學、科 技、工 程、藝 術 和 數 學 )教 育、價 值 觀 教 育 、

國 民 教 育 和 數 字 教 育 的 課 程 倡 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為 中 學 提 供 校 本 支 援，以 發 展 學 校 課 程、落 實 各 項 課 程 倡 議 ，

以 及 探 討 和 發 展 有 效 的 教 學 方 法 ；  

( b )  協 助 學 習 社 羣 舉 辦 跨 校 會 議 和 培 訓 活 動，以 促 進 教 師 之 間、在

學 校 之 間 及 校 內 的 分 享 和 協 作 文 化 ；  

( c )  籌 辦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， 協 助 落 實 課 程 倡 議 ；  

( d )  蒐 集 和 推 廣 學 校 的 良 好 做 法 ， 加 強 知 識 管 理 ； 以 及  

( e )  就 落 實 學 校 課 程 倡 議 事 宜 ， 與 學 校 教 師 ╱ 有 關 各 方 聯 繫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上 水 上 水 廣 場 中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辦 事 處 上 班 ，

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

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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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中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教 師；持 有 大 學

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

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五 年 個 人 、 社

會 及 人 文 教 育 學 習 領 域、數 學 教 育、科 學 教 育 或 其 他 ST E A M 教 育

相 關 學 習 領 域 ／ 科 目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， 或 不 少 於 四 年 公 民 與 社 會 發

展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申 請 人 如 有 擔 任 學 校 教 務 主 任 ╱ 課 程 發 展 主

任 的 經 驗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或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申 請 人 如 有 相 關 學 習 領 域 ／ 科 目 的 課 程 發 展 經 驗，或 曾 在 學 校

課 程 發 展 或 推 廣 S TE AM 教 育 或 價 值 觀 教 育 方 面 擔 當 領 導 職

責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( c ) 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表 內 註 明 曾 擔 任 的 所 有 教 席 的 職 級 及 服 務 年

期 。  

 

查 詢 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中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)3  

羅 漢 輝 先 生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6 39  47 0 4  

傳 真 號 碼 ： 31 05  15 0 4  

電 郵 地 址 ： ho nf a i l a w @ e 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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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 

 

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的 工 作  

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就 各 學 習 領 域 ╱ 科 目 (包 括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、 英

國 語 文 教 育 、 數 學 教 育 、 小 學 科 學 科 及 小 學 人 文 科 )提 供 專 業 的 到

校 支 援 服 務 。 本 組 支 援 人 員 定 期 到 校 與 教 師 緊 密 合 作 ， 召 開 共 同

備 課 會 議 ， 並 提 供 各 種 服 務 以 推 動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和 課 程 更 新 。 此

外 ， 本 組 善 用 學 習 社 羣 促 進 跨 校 專 業 交 流 ， 以 提 升 教 師 的 專 業 能

力 和 課 程 領 導 專 業 領 航 的 才 能 。  

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， 借 調 人 員 會 就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、 英 國 語 文 教

育 、 數 學 教 育 、 小 學 科 學 科 及 ／ 或 小 學 人 文 科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， 並

落 實 課 程 倡 議 ， 包 括 國 民 教 育 、 價 值 觀 教 育 、 ST EA M 教 育 和 數 字

教 育 等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協 助 為 小 學 提 供 到 校 支 援 服 務，以 發 展 能 夠 照 顧 學 生 不 同 學 習

需 要 的 學 校 課 程、落 實 課 程 倡 議，包 括 國 民 教 育、價 值 觀 教 育 、

S TE A M 教 育 和 數 字 教 育 等，以 及 探 討 和 發 展 創 新 的 教 學 方 法 ； 

( b )  為 籌 辦 學 習 社 羣 及 相 關 的 知 識 管 理 工 作 提 供 支 援 ；  

( c )  協 助 籌 辦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， 以 落 實 各 項 課 程 倡 議 ；  

( d ) 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並 整 合 有 關 支 援 服 務 的 經 驗 和 知 識 ；  

( e )  協 助 蒐 集 和 推 廣 跨 校 和 全 港 層 面 的 良 好 教 學 方 法 ； 以 及  

( f )  參 與 各 項 內 地 交 流 活 動 (例 如 與 內 地 教 師 進 行 專 業 交 流 活 動 )，

亦 可 能 須 到 訪 內 地 學 校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辦 事 處 上 班 ，

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

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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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教 師；持 有 主 修

中 國 語 文 教 育 ／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／ 數 學 教 育 ／ 科 學 ／ 社 會 科 學 的 學

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

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五 年 小 學 中

國 語 文 科 ／ 英 國 語 文 科 ／ 數 學 科 ／ 常 識 科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申 請 人

如 有 小 學 科 學 科 ／ 小 學 人 文 科 ／ 常 識 科 的 課 程 發 展 經 驗 及 ／ 或 推

廣 創 新 的 學 與 教 經 驗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或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；  

( b )  借 調 人 員 須 定 期 到 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組 辦 事 處 與 本 組 支 援 人

員 會 面，共 同 策 劃 和 籌 辦 學 校 專 業 發 展 活 動、檢 討 工 作 成 效 和

評 估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的 進 度、共 同 開 發 學 與 教 資 源，以 及 參 與 部

門 內 部 培 訓 活 動 ；  

( c )  借 調 人 員 會 獲 派 往 其 他 學 校 ， 協 助 教 師 進 行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工

作，包 括 與 教 師 共 同 備 課、參 與 學 習 活 動 以 探 討 如 何 改 善 學 與

教、觀 課、舉 辦 教 師 發 展 工 作 坊，以 及 與 學 校 有 關 各 方 進 行 討

論 ； 以 及  

( d )  借 調 人 員 可 能 須 到 訪 內 地 學 校，並 參 與 各 項 交 流 活 動，包 括 共

同 備 課 、 課 堂 研 究 和 分 享 會 等 。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)1  

林 婉 薇 博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1 58  49 0 9  

傳 真 號 碼 ： 31 04  9 2 0 5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do sbcd p1 @ e d b . go v . hk  

 

 

mailto:scdosbcdp1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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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校 本 專 業 支 援 組  

 

校 本 專 業 支 援 組 的 工 作  

校 本 專 業 支 援 組 主 要 負 責 統 籌 四 個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計 劃 ， 即 「 內 地

與 香 港 教 師 交 流 及 協 作 計 劃 」 、 「 香 港 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

劃 」、「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主 題 網 絡 計 劃 ——指 定 主 題 」和「 優 質 教 育

基 金 主 題 網 絡 計 劃 」 ， 以 及 推 廣 從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計 劃 所 收 集 的 良

好 做 法 和 分 享 經 驗 ， 以 提 升 學 校 推 動 各 項 教 育 倡 議 的 能 力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運 用 前 線 課 程 規 劃 及 教 學 經 驗 ， 在 參 與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計 劃 的

學 校 推 動 各 項 教 育 倡 議 ， 以 提 升 計 劃 的 成 效 ；  

( b )  協 助 參 與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計 劃 的 學 校 在 校 內 及 學 校 之 間 建 立 學

習 社 羣 ／ 專 業 網 絡 ， 促 進 分 享 及 協 作 文 化 ；  

( c )  協 助 籌 劃 和 舉 辦 校 本 ／ 全 港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； 以 及  

( d )  協 助 籌 劃 和 參 與 「 內 地 與 香 港 教 師 交 流 及 協 作 計 劃 」 和 「 香

港 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 劃 」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上 水 上 水 廣 場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組 辦 事 處 上 班 ， 亦 可

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如 借 調

人 員 是 英 國 語 文 科 教 師 ， 亦 可 能 須 赴 內 地 協 助 籌 劃 和 參 與 「 香 港

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 劃 」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教 師；在

課 程 發 展 和 教 師 培 訓 工 作 方 面 有 豐 富 經 驗 ； 持 有 大 學 學 位 或 同 等

學 歷 ；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

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六 年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申 請

人 如 為 中 國 語 文 科 或 英 國 語 文 科 教 師 ， 同 時 具 備 擔 任 科 主 任 或 學

校 整 體 課 程 規 劃 的 工 作 經 驗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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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校 本 專 業 支 援 組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；  

( b ) 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表 內 註 明 過 去 三 個 學 年 所 教 授 的 主 要 及 次 要

科 目 ， 作 為 安 排 其 專 業 支 援 職 務 的 參 考 ；  

( c )  借 調 人 員 會 獲 派 往 不 同 地 點 工 作 ， 以 支 援 、 監 察 和 檢 視 校 本

支 援 服 務 計 劃 下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工 作 ； 以 及  

( d )  借 調 人 員 如 參 加 「 香 港 教 師 赴 內 地 交 流 協 作 計 劃 」 ， 或 須 赴

內 地 參 與 學 校 交 流 活 動，包 括 共 同 備 課、觀 課 和 分 享 經 驗 等 。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校 本 專 業 支 援 )1  

黃 雅 怡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1 52  32 1 2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1 52  32 2 3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do sbp s1 @ ed b . go v . h k  

 

mailto:scdosbps1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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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科 技 教 育 組  

ST E M 教 育 中 心  

 

科 技 教 育 組 的 工 作 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科 技 教 育 組 負 責 就 科 技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， 包 括 推

廣 S T EA M 教 育 ， 支 援 學 校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為 加 強 對 學 校 的 支 援，設 於 樂 富 藝 術 與 科 技 教 育 中 心 的「 ST E M 教

育 中 心 」(中 心 )由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開 始 提 供 服 務。科 技 教

育 組 與 中 心 緊 密 合 作 ， 提 供 的 主 要 服 務 包 括 ：  

  配 備 較 先 進 設 備 的 創 客 空 間  

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

  學 生 學 習 活 動 (例 如 比 賽 )  

  為 學 校 推 行 S T EAM 教 育 提 供 意 見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為 學 生 籌 辦 與 S T EA M 教 育 相 關 的 學 習 活 動 ， 包 括 比 賽 ；  

( b )  為 學 生 的 專 題 習 作 及 教 師 使 用 中 心 的 創 客 空 間 設 備 提 供 技 術

意 見 ；  

( c )  為 教 師 籌 辦 與 S T EA M 教 育 相 關 的 專 業 培 訓 課 程，以 及 提 供 支

援 服 務 ；  

( d )  為 學 校 提 供 有 關 推 行 S T EA M 教 育 的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； 以 及  

( e )  協 助 安 排 相 關 的 推 廣 活 動 或 項 目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九 龍 樂 富 聯 合 道 1 4 5 號 藝 術 與 科 技 教 育 中 心

的「 S T EM 教 育 中 心 」上 班，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，例 如 學 校

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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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科 技 教 育 組  

ST E M 教 育 中 心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學 位 教 師 (或 擔

任 更 高 職 級 )；持 有 科 技 ／ S TE A M 相 關 科 目 的 大 學 學 位 及 學 位 教 師

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，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

或 以 前，具 有 不 少 於 四 年 中 學 S T EAM 相 關 科 目 全 職 教 學 經 驗。申

請 人 如 具 中 學 設 計 與 科 技 相 關 科 目 全 職 教 學 經 驗，可 獲 優 先 考 慮。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僅 為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； 以 及  

( b )  申 請 人 如 熟 悉 使 用 設 計 與 科 技 工 場 內 相 關 設 備 ， 並 具 備 在 學

校 推 行 S T EA M 教 育 的 豐 富 經 驗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科 技 教 育 )4  

黃 家 怡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6 98  31 4 9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7 68  86 6 4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do t e4 @ edb . go v . 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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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科 學 教 育 組  

 

科 學 教 育 組 的 工 作  

科 學 教 育 組 負 責 就 相 關 的 課 程 發 展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， 並 開 發 學 與 教

資 源 ， 以 支 援 學 校 和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倡 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就 科 學 科 (小 一 至 小 六 )、 科 學 科 (中 一 至 中 三 )、 物 理 科 (中 四 至

中 六 )、 化 學 科 (中 四 至 中 六 )或 生 物 科 (中 四 至 中 六 )課 程 ， 以 及

小 學 與 初 中 階 段 的 課 程 銜 接 ， 設 計 、 試 行 和 編 訂 不 同 的 學 習 、

教 學 和 評 估 活 動 ／ 資 源 ； 以 及  

( b )  建 立 由 小 學 或 中 學 科 學 科 教 師 組 成 的 學 習 網 絡，促 進 與 科 學 教

育 相 關 的 知 識 及 良 好 經 驗 分 享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教 育 局 九 龍 塘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科 學 教 育 組 上 班 ， 視

乎 情 況 或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

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：  

1 ) 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的 現 職 助 理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／ 小 學 學 位 教

師 ／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，並 持 有 主 修 生 物 ／ 化 學 ╱ 物 理 ／ 工 程

的 學 士 ／ 碩 士 ／ 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； 或  

2 ) 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中 學 的 現 職 學 位 教 師 或 高 級 學 位 教 師，並 持 有 主

修 生 物 ／ 化 學 ╱ 物 理 ／ 工 程 的 學 士 ／ 碩 士 ／ 博 士 學 位 或 同 等

學 歷 ； 以 及  

3 )  持 有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／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歷，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

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，具 有 不 少 於 三 年 小 學 常 識 科 ／ 科 學 科 或 中

學 科 學 科 目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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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科 學 教 育 組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科 學 )3  

莊 蓉 萍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6 98  34 4 6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1 94  06 7 0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do s c3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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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 

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的 工 作 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負 責 為 錄 取 智 力 發 展 障 礙 (智 障 )學 生 的 特 殊 學 校

提 供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的 意 見 ， 並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和 開 發 學 與

教 資 源 ， 以 支 援 特 殊 學 校 和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借 調 教 師 將 協 助 或 執 行 下 列 支 援 職 務 ， 以 推 行 為 智 障 學 生 而 設 的

人 文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及 科 學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課 程 ：  

( a )  協 助 提 供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推 行 人 文 科 (小 一 至

中 三 )及 科 學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課 程 ；  

( b )  探 訪 學 校，蒐 集 和 整 合 良 好 做 法，以 提 升 在 錄 取 智 障 學 生 的 特

殊 學 校 推 行 人 文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及 科 學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課 程 的

效 能 ；  

( c )  為 錄 取 智 障 學 生 的 特 殊 學 校 人 文 科 及 科 學 科 教 師 建 立 專 業 學

習 網 絡，促 進 網 內 學 校 之 間 的 專 業 溝 通，分 享 所 有 學 校 的 課 程

發 展 及 推 行 經 驗 ； 以 及  

( d )  協 助 修 改 為 智 障 學 生 而 設 的 人 文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及 科 學 科 (小

一 至 中 三 )課 程 調 適 建 議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13 樓 1 3 25 室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辦 事

處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

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的 現 職 助 理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／ 小 學 學 位 教

師 ／ 中 學 學 位 教 師 ／ 中 學 高 級 學 位 教 師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

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五 年 在 錄 取 智 障 學 生 的 特 殊 學 校 任 教

的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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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查 詢  

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特 殊 教 育 需 要 )3  

陳 靜 蕙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54 7 4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3  52 9 9  

電 郵 地 址 ： cd os en3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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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 

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的 工 作 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負 責 為 錄 取 智 力 發 展 障 礙 (智 障 )學 生 的 特 殊 學 校

提 供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的 意 見 ， 並 籌 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和 開 發 學 與

教 資 源 ， 以 支 援 特 殊 學 校 和 教 師 落 實 課 程 政 策 和 推 動 課 程 創 新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借 調 教 師 將 協 助 或 執 行 下 列 支 援 職 務 ， 以 推 行 為 嚴 重 智 障 學 生 而

設 的 人 文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及 科 學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課 程 ：  

( a )  協 助 提 供 嚴 重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推 行 人 文 科 (小

一 至 中 三 )及 科 學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課 程 ；  

( b )  以 協 作 方 式 為 獲 支 援 的 嚴 重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編 製 和 試 用 人 文 科

和 科 學 科 教 學 單 元 ；  

( c )  為 錄 取 智 障 學 生 的 特 殊 學 校 人 文 科 及 科 學 科 教 師 建 立 專 業 學

習 網 絡，促 進 網 內 學 校 之 間 的 專 業 溝 通，分 享 所 有 學 校 的 課 程

發 展 及 推 行 經 驗 ； 以 及  

( d )  協 助 修 改 為 智 障 學 生 而 設 的 人 文 科 (小 一 至 中 三 )及 科 學 科 (小

一 至 中 三 )課 程 調 適 建 議 。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灣 仔 胡 忠 大 廈 13 樓 1 3 25 室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辦 事

處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 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

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的 現 職 助 理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／ 小 學 學 位 教

師 ／ 中 學 學 位 教 師 ／ 中 學 高 級 學 位 教 師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

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五 年 在 錄 取 智 障 學 生 的 特 殊 學 校 任 教

的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 

 

備 註  

此 為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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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 

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組  

 

查 詢  

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特 殊 教 育 需 要 )3  

陳 靜 蕙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 92  5 4 7 4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5 73  52 9 9  

電 郵 地 址 ： cd os en3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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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資 訊 科 技 管 理 分 部  

系 統 及 資 訊 管 理 組  

系 統 及 資 訊 管 理 組 的 工 作  

系 統 及 資 訊 管 理 組 負 責 支 援 、 發 展 和 管 理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， 包 括 雲

端 校 管 系 統 ( C lo ud S AMS )。 借 調 人 員 將 向 所 有 公 營 學 校 推 廣 使 用

Cl o udS AMS、 支 援 和 培 訓 學 校 教 職 員 使 用 Cl ou dS AMS， 以 及 統 籌

Cl o udS AM S 各 項 優 化 計 劃 。 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協 助 推 廣 C lo ud S AM S 項 目 ， 特 別 是 從 學 校 角 度 提 供 意 見 ；  

( b )  支 援 學 校 使 用 Clou dS AMS；  

( c )  協 助 蒐 集 和 評 估 學 校 對 C lo udS A MS 的 意 見 ；  

( d )  協 助 優 化 C lo ud S AM S 各 個 模 組 ， 就 模 組 的 功 能 和 方 便 使 用 事

宜 提 供 建 議、進 行 優 化 項 目 測 試，以 及 為 在 學 校 推 行 系 統 作 好

準 備 ；  

( e )  協 助 跟 進 和 處 理 系 統 升 級 至 Cl ou d S AMS 後 的 事 宜 ， 並 從 學 校

前 線 使 用 者 的 角 度 提 供 建 議 和 意 見 ； 以 及  

( f )  擔 任 Cl ou dS AM S 培 訓 導 師 ， 並 協 助 策 劃 、 安 排 和 修 訂 培 訓 活

動 與 相 關 資 料 。 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新 界 沙 田 美 林 邨 屋 邨 小 學 第 一 校 舍 (大 圍 港 鐵 站 A

出 口 步 行 約 1 0 分 鐘 )上 班 ， 間 中 亦 可 能 須 往 其 他 地 點 工 作 ， 例 如

學 校 或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服 務 需 要 而 定 。  

申 請 資 格  

申 請 人 須 為 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現 職 教 師，並

充 分 認 識 C lo udS AM S 運 作，以 及 最 好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

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兩 年 C lo udS A MS 管 理 員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。  

備 註  

此 為 全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 



 

教育局通函第 15 /2026 號  
 

附 錄 A ( 25 )  

第 2 頁 (共 2 頁 ) 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教 師 借 調 計 劃  

資 訊 科 技 管 理 分 部  

系 統 及 資 訊 管 理 組  

查 詢  

教 育 主 任 (系 統 及 資 訊 管 理 組 )6  

譚 綺 嫺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4 64  05 2 9  

傳 真 號 碼 ： 34 64  05 6 7  

電 郵 地 址 ： eo s im 6@ edb . go v . hk  

mailto:eosim6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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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 新 科 技 教 育 分 部  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組  

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計 劃  

 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組 的 工 作  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組 負 責 支 援 學 校 和 向 教 師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， 以 提 高 教

師 在 教 學 上 運 用 數 字 科 技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。  

 

該 組 邀 請 學 校 參 加 「 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計 劃 」 ， 為 全 港 學 校 提 供

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及 到 校 支 援 服 務 。 「 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學 校 」 負 責

建 立 學 習 社 羣 ， 以 蒐 集 良 好 示 例 ， 並 整 合 新 經 驗 ， 提 升 教 師 運 用

數 字 科 技 和 資 源 的 造 詣 和 能 力 ， 從 而 裝 備 學 生 ， 使 他 們 具 備 所 需

知 識 應 對 數 碼 年 代 的 挑 戰 。  

 

在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， 每 所 「 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學 校 」 均 有 一

至 兩 名 半 職 借 調 人 員 。 因 此 ， 參 與 計 劃 的 學 校 須 委 派 一 至 兩 名 現

職 教 師 擔 任 借 調 人 員 。  

 

借 調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 

( a )  與 焦 點 小 組 成 員 協 作 開 發 創 新 的 教 學 法 和 電 子 資 源，從 而 推 廣

在 學 與 教 中 運 用 數 字 科 技 ；  

( b )  以 所 屬 學 校 作 為 學 校 網 絡 的 樞 紐 及 創 新 教 學 法 的 試 驗 基 地，推

動 校 內 教 師 在 課 堂 上 協 作 和 試 行 創 新 教 學 法 ；  

( c )  聯 繫 學 校 以 建 立 地 區 ／ 全 港 專 業 學 習 社 羣，並 定 期 分 享 具 成 效

的 數 字 教 育 經 驗 ；  

( d )  探 訪 學 校，就 推 行 數 字 教 育 的 教 學、技 術 及 管 理 事 宜 向 其 他 學

校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， 包 括 在 各 學 習 領 域 及 ST EA M 教 育 有 效 運 用

創 新 科 技 包 括 人 工 智 能 進 行 學 習 、 教 學 和 評 估 ；  

( e )  策 劃 和 籌 辦 專 業 發 展 課 程，分 享 和 推 廣 所 屬 學 校 通 過 實 踐 所 得

並 具 成 效 的 數 字 教 育 經 驗 ；  

( f )  推 廣 數 字 ／ 資 訊 素 養，並 支 援 學 校 提 供 有 關 數 字 教 育 及 電 子 安

全 的 家 長 教 育 ； 以 及  

( g )  從 前 線 工 作 者 的 角 度 向 該 組 報 告 學 校 在 數 字 教 育 方 面 的 最 新

做 法，並 協 助 將 教 育 局 數 字 教 育 政 策 及 措 施 的 信 息 向 校 長、學

生 和 家 長 等 持 份 者 傳 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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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計 劃  

 

日 常 工 作 地 點  

借 調 人 員 一 般 在 其 所 屬 學 校 上 班 ， 亦 可 能 須 往 教 育 局 九 龍 塘 教 育

服 務 中 心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組 辦 事 處 或 其 他 地 點 (例 如 其 他 需 要 支 援

的 學 校 )工 作 ， 實 際 安 排 由 主 管 按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獲 提 名 的 申 請 人 須 為 官 立、資 助 或 直 資 小 學 或 中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

的 現 職 教 師 或 校 長 (最 高 職 級 為 二 級 小 學 校 長 ／ 二 級 中 學 校 長 )，並

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， 具 有 不 少 於 三 年 在 小 學 或 中

學 運 用 數 字 科 技 教 學 的 全 職 教 學 經 驗 。 基 於 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計

劃 的 性 質 ， 即 使 申 請 人 過 往 曾 參 加 交 流 計 劃 ， 其 申 請 亦 會 獲 得 考

慮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此 為 半 職 借 調 崗 位 。  

( b )  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 計 劃 屬 校 本 性 質，因 此 須 由 學 校 校 長 而 非 個

別 教 師 遞 交 申 請 。  

( c )  同 時 提 名 兩 名 教 師 的 申 請 將 獲 優 先 考 慮 。  

( d )  除 了 申 請 表 外 ， 學 校 亦 應 提 交 不 多 於 十 頁 的 計 劃 書 ， 載 述 以 下

資 料 供 教 育 局 參 考 和 考 慮 ：  

  學 校 背 景 資 料 ；  

  在 推 廣 數 字 教 育 方 面 與 教 育 局 相 關 政 策 相 符 的 三 項 主 要 優

勢 ；  

  全 校 推 行 數 字 教 育 的 整 體 規 劃，包 括 規 劃 課 程、發 展 專 業 才

能、在 各 學 習 領 域 及 ST E AM 教 育 運 用 創 新 科 技、推 廣 數 字 ／

資 訊 素 養，以 及 推 行 有 關 數 字 教 育 及 電 子 安 全 的 家 長 教 育 ； 

  概 述 過 去 三 年 推 廣 數 字 教 育 的 成 果 (附 往 績 )；  

  為 其 他 學 校 提 供 專 業 支 援，提 升 其 專 業 能 力 和 建 立 學 界 實 踐

社 羣 的 具 體 工 作 計 劃 ； 以 及  

  能 為 借 調 人 員 提 供 支 援 的 額 外 人 員 (如 有 )的 資 料 (包 括 簡 述

有 關 支 援 教 師 的 相 關 經 驗 、 專 長 和 主 要 任 教 科 目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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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須 清 楚 註 明 獲 提 名 教 師 在 過 去 三 個 學 年 主 要 任 教 和 兼 教 的 科

目 ， 作 為 安 排 其 專 業 支 援 職 務 的 參 考 。  

( f )  由 於 例 會 通 常 在 星 期 三 下 午 舉 行，參 與 計 劃 的 學 校 應 盡 量 作 出

適 當 安 排，使 借 調 人 員 無 須 在 星 期 三 下 午 執 行 教 務 或 學 校 行 政

職 務 。  

( g )  由 於 借 調 人 員 是 以 半 職 形 式 借 調 ， 他 們 的 教 擔 應 約 莫 減 半 。 為

使 借 調 人 員 能 舉 辦 工 作 坊 和 研 討 會、到 訪 其 他 學 校 提 供 支 援 服

務 ， 以 及 為 該 組 推 行 其 他 相 關 活 動 ， 他 們 的 工 作 量 和 時 間 表 應

獲 妥 善 安 排 (例 如 除 了 星 期 三 的 會 議 時 間 外 ， 亦 無 須 在 一 些 上

午 ／ 下 午 時 段 授 課 )。  

( h )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學 校 均 不 得 更 換 借 調 人 員 。 若 學 校 提 名 了 兩 名

教 師，但 其 後 只 有 一 名 教 師 能 於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學 年 擔 任 借 調

人 員 ， 而 有 關 原 因 亦 獲 局 方 接 納 ， 該 校 的 「 數 字 教 育 卓 越 中 心

學 校 」 身 分 將 不 受 影 響 。 然 而 ， 若 所 有 借 調 人 員 均 退 任 借 調 崗

位 ， 學 校 將 被 視 為 退 出 計 劃 。  

 

查 詢  

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(資 訊 科 技 教 育 )1  

楊 婉 婷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36 98  36 0 1  

傳 真 號 碼 ： 23 82  44 0 3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 c do i t i n e 1@ edb .g ov .h k  


